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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含本数）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6月20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6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6月20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和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市香洲区珠海大道3883号01栋7楼公司会议室

4、召集人：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 汪东颖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16日（星期一）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770人， 代表股份数为895,

160,49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3.7683%。 截至2025年6月16日，本公司共有股东人数57,770名，其中机

构股东人数2,588名，个人股东人数55,182名（不包含融资融券股东人数）。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70,073,101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0.6101%。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 根据深圳证券

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762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325,087,392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23.1581%。

4、中小投资者情况

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股东（以下简称

中小投资者）共766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431,944,05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0.770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4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106,856,66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6121%；

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计762人， 代表公司股份数为325,087,392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3.1581%。

5、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的议案及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893,121,7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22%；反对931,879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41%；弃权1,106,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3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905,3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80%；反对931,8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7%；弃权1,106,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62%。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逐项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及结果如下：

2.1本次交易的参与方

表决结果为： 同意893,111,26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11%；反对930,2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9%；弃权1,

118,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25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894,8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56%；反对930,2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4%；弃权1,118,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1%。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2标的公司

表决结果为： 同意893,107,96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07%；反对930,9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0%；弃权1,

121,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25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891,5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48%；反对930,9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5；弃权1,121,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7%。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3交易结构

表决结果为： 同意893,104,16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03%；反对934,7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4%；弃权1,

121,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25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887,7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39%；反对934,7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64%；弃权1,121,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7%。

本事项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4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表决结果为： 同意893,103,76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02%；反对932,7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2%；弃权1,

123,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25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887,3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38%；反对932,7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9%；弃权1,123,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2%。

本事项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5决议的有效期限

表决结果为： 同意893,100,76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99%；反对930,2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9%；弃权1,

129,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26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884,3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31%；反对930,2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4%；弃权1,129,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15%。

本事项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重大资产出售的〈股权购买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893,119,06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19%；反对935,7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5%；弃权1,

105,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23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902,6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74%；反对935,7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66%；弃权1,105,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60%。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893,105,36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04%；反对925,3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4%；弃权1,

129,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26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888,9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42%；反对925,3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2%；弃权1,129,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16%。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之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893,093,56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91%；反对924,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3%；弃权1,

142,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27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877,1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15%；反对924,4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0%；弃权1,142,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5%。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公司摊薄股份即期回报情况及相关填补措施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893,096,36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94%；反对924,8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3%；弃权1,

139,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27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879,9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21%；反对924,8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1%；弃权1,139,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37%。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交易有关的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和估值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893,097,96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96%；反对923,2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1%；弃权1,

139,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27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881,5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25%；反对923,2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7%；弃权1,139,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37%。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交易估值机构的独立性、估值假设前提的合理性、估值方法

与估值目的的相关性以及交易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893,090,66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88%； 反对925,77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 弃权1,

144,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27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874,2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08%；反对925,7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3%；弃权1,144,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9%。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重大资产出售相关中介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893,088,16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85%；反对924,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3%；弃权1,

147,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28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871,7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02%；反对924,4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0%；弃权1,147,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57%。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交易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893,094,56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92%；反对922,7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1%；弃权1,

143,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2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878,1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17%；反对922,7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6%；弃权1,143,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7%。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893,084,86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81%；反对931,6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1%；弃权1,

143,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27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868,4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95%；反对931,6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7%；弃权1,143,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8%。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893,094,46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92%；反对924,5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3%；弃权1,

141,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27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878,0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17%；反对924,5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1%；弃权1,141,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3%。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893,086,46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83%；反对931,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1%；弃权1,

142,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27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870,0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98%；反对931,4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6%；弃权1,142,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5%。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893,093,26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91%；反对924,5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3%；弃权1,

142,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27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876,8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14%；反对924,5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1%；弃权1,142,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5%。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

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893,089,76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87%；反对924,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3%；弃权1,

146,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28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873,3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06%；反对924,4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0%；弃权1,146,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54%。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6、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出售相关主体不存在依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第十二条情形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893,091,06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88%；反对924,4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3%；弃权1,

144,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27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874,6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09%；反对924,4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0%；弃权1,144,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51%。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893,092,56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90%；反对924,9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3%；弃权1,

142,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2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876,1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13%；反对924,9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1%；弃权1,142,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6%。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8、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893,087,26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84%；反对930,2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9%；弃权1,

142,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2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429,870,8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00%；反对930,2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4%；弃权1,142,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6%%。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俊宇、吴伟涛

3、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纳思达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601500� � � � � � � � � �股票简称：通用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5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近日，红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豆集团” ）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向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苏豪控股” ）转让其持有的389,425,2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50%）公司股份，已

完成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苏豪控股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 公司与红豆集团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均保持独立，红豆集团股份质押、司法冻结、司法标

记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目前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正常。

公司于近日收到红豆集团关于部分股份被质押、司法冻结及司法标记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一）股份质押情况

经红豆集团自查，2024年8月19日将持有的公司11,000万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中融普惠商业保理

（深圳） 有限公司；2024年9月11日将持有的公司1,516万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深圳金泽轩贸易有限公

司；2025年5月19日将恒丰银行无锡分行的所持公司的2,000万无限售流通股予以解质押，同日质押给江

苏金易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2025年5月20日将持有的143万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湖州市民间融资服务

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红豆集团所持公司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质押股数

（股）

是否为限售

股

是否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融资资

金用途

红豆集团有限

公司

110,000,000 否 否

2024年8月19

日

办理解除质押登

记手续为止

中融普惠商业保理

(深圳)有限公司

16.73% 6.92%

补充流动资

金

红豆集团有限

公司

15,160,000 否 否

2024年9月11

日

办理解除质押登

记手续为止

深圳金泽轩贸易有

限公司

2.31% 0.96%

补充流动资

金

红豆集团有限

公司

20,000,000 否 否

2025年5月19

日

办理解除质押登

记手续为止

江苏金易华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

3.04% 1.26%

补充流动资

金

红豆集团有限

公司

1,430,000 否 否

2025年5月20

日

办理解除质押登

记手续为止

湖州市民间融资服

务中心股份有限公

司

0.22% 0.09%

补充流动资

金

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红豆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累计

质押数量

本次质押后累计

质押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

红豆集团有限

公司

657,320,290 41.35% 525,720,000 652,310,000 99.24% 31.04% 0 162,251,392 0 10,424,107

无锡红豆国际

投资有限公司

24,000,000 1.51% 19,000,000 19,000,000 79.17% 1.20% 0 0 0 0

周海江 3,832,408 0.24% 403,000 403,000 10.52% 0.025% 0 403,000 0 0

顾萃 11,270,360 0.71% 0 0 0 0 0 0 0 0

合计 696,423,058 43.81% 544,720,000 671,713,000 96.45% 42.26% 0 162,654,392 0 10,424,107

红豆集团关于部分股份被解除质押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已质押股份

（股）

本次解质股份

（股）

质权人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解质时间

红豆集

团

110,000,000 110,000,000 中融普惠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 16.73% 6.92%

2025/6/16

红豆集

团

15,160,000 15,160,000 深圳市金泽轩贸易有限公司 2.31% 0.95%

红豆集

团

20,000,000 20,000,000 江苏金易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04% 1.26%

红豆集

团

72,000,000 63,615,230 工商银行无锡锡山支行 9.68% 4.00%

红豆集

团

144,000,000 66,000,000 进出口银行江苏省分行 10.04% 4.15%

红豆集

团

117,720,000 88,080,000 中国银行无锡锡山支行 13.40% 5.54%

红豆集

团

60,000,000 12,000,000 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83% 0.75%

红豆集

团

24,000,000 12,000,000 光大银行无锡分行 1.83% 0.75%

注：红豆集团将上述部分股份予以解除质押,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为265,454,770股，剩余被质押股

份数量占其转让后所持股份比例为99.09%，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6.70%。

红豆集团持有公司股份657,320,2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35%，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向江苏省苏豪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389,425,2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50%）公司股份，已完成股份转让

过户登记手续，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

转让后，红豆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押股份中

冻结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份中

冻结股份数量

红豆集团有限

公司

267,895,060 16.85% 265,454,770 99.09% 16.70% 0 38,410,671 0 10,424,107

无锡红豆国际

投资有限公司

24,000,000 1.51% 19,000,000 79.17% 1.20% 0 0 0 0

周海江 3,832,408 0.24% 403,000 10.52% 0.03% 0 403,000 0 0

顾萃 11,270,360 0.71% 0 0 0 0 0 0 0

合计 306,997,828 19.31% 284,857,770 92.79% 17.92% 0 38,813,671 0 10,424,107

二、上市公司股份被冻结及司法标记

1、红豆集团股份被冻结/标记情况

经红豆集团自查，截至本公告之日，其所持有公司股份中处于司法标记、冻结状态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冻结/标记股份数

量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冻结/标记股份是否

为限售股

冻结/标记起始

日

冻结/标记到期

日

冻结申请人 冻结原因

红豆集团（1）

8,384,768 1.28% 0.53% 否 2024/12/13 2027/12/12

江苏省南京市中

级人民法院

涉诉司法标

记

10,424,107 1.59% 0.66% 否 2024/12/13 2028/2/13

涉诉司法冻

结

红豆集团（2） 20,000,000 3.04% 1.26% 否 2025/3/14 2028/3/13

南京市雨花台区

人民法院

涉诉司法标

记

红豆集团（3） 8,595,903 1.31% 0.54% 否 2025/4/8 2028/4/7

南京市雨花台区

人民法院

涉诉司法标

记

红豆集团（4） 1,430,000 0.22 0.09 否 2025/6/9 2028/6/11

湖州市吴兴区人

民法院

涉诉司法冻

结

注：截至本公告日，红豆集团所持有公司股份被冻结及司法标记共48,834,778股，占其转让前持有

公司总股数的比例为7.43%，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3.07%。

（1）该笔案件债权金额及执行费用为97,994,242.90元。

（2） 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3月14日将红豆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55,694,513股进行了

司法标记,上述案件债权金额及执行费用为50,000,000元。 2025年3月18日，已解冻股权135,694,513

股，剩余司法标记状态20,000,000股。

（3）该笔案件债权金额及执行费用为19,442,030.91元。

（4）该笔案件债权金额及执行费用为10,050,000元。

2、除上述处于司法标记、冻结状态的股权外，红豆集团已解除其持有公司股份涉及司法标记、冻结的

情况如下：

（1） 上海金融法院于2024年9月30日将红豆集团持有公司的24,402,900股进行了司法冻结，7,

983,817股进行了司法标记，占其所持股份比例1.59%，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66%。 上述案件债权金额及

执行费用为101,703,333.33元。 2025年2月13日，上述司法冻结、标记已全部解除。

（2）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25日将红豆集团持有公司的3,840,719股进行了司法标

记，占其所持股份比例0.58%，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24%，上述案件债权金额及执行费用为20,663,066

元。 2025年6月16日，上述司法标记已全部解除。

（3）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1月22日通过将红豆集团持有公司的35,774,513股进行司法

标记，占其所持股份比例5.44%，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25%，上述案件债权金额及执行费用为31,844,325

元。2025年3月5日，红豆集团上述被司法标记的股份解除司法标记。同日，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分别将

红豆集团持有公司的3,660,000股、3,660,000股、2,680,000股进行司法标记， 合计司法标记总股数为

10,00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1.52%，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63%，上述案件债权金额及执行费用为

30,097,400元。 2025年6月16日，被司法标记的10,000,000股已全部解除。

（4）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2月14日将红豆集团持有公司的53,457,928股进行司法标记，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8.13%，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36%。 2025年2月25日将红豆集团持有公司的541,438,

255股进行了司法标记，111,882,035股进行了轮候冻结，占其所持股份比例82.37%，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4.06%，上述案件债权金额及执行费用为296,691,500.00元。 2025年2月26日，上述股份轮候冻结、司法

标记已全部解除。

2025年4月28日，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红豆集团持有公司的110,000,000股份进行了司法标记。

2025年6月16日，上述司法标记已全部解除。

（5）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5月8日通过法院将红豆集团所持公司股份292,898,610股进

行司法标记，占其所持股份比例44.56%，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8.43%，上述案件债权金额及执行费用为11,

000,000元。 2025年6月9日，上述司法标记已全部解除。

（6） 东阳市人民法院于2025年5月20日将红豆集团持有公司的464,144,107股进行轮候冻结、22,

016,183股进行司法标记，占其所持股份比例73.96%，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0.58%，上述案件债权金额及

执行费用为87,000,000元。

上述轮候冻结红豆集团所持公司股份中172,675,497股因首次冻结的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于

2025年6月9日办理解除司法冻结后，自动转为司法冻结。 2025年6月12日，上述股份司法冻结、司法标记

已全部解除。

3、红豆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被司法标记、冻结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股）

累计被标记数量（股）

合计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合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 267,895,060 16.85% 11,854,107 36,980,671 18.23% 3.07%

无锡红豆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24,000,000 1.51% 0.00% 0.00%

周海江 3,832,408 0.24% 403,000 10.52% 0.03%

顾萃 11,270,360 0.71% 0.00% 0.00%

合计 306,997,828 19.31% 12,257,107 36,980,671 16.04% 3.10%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公司与红豆集团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均保持独立，红豆集团股份质押、司法冻结、司法标记事项

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目前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正常。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601021� � � � � � � �证券简称：春秋航空 公告编号：2025-033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

暨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至减持计划公告披露日（即2025年5月8日），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春秋航空” ）股东：（1）上海春秋包机

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秋包机” ）持有公司股份22,720,6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32%；（2）上海春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春翔投资” ）持有公司股份15,785,507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61%；（3）上海春翼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翼投资” ）持有

公司股份11,715,63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20%（春秋包机、春翔投资、春翼投资合称“三个股东” ）。 三个股东与公司控股股东上海

春秋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秋国旅” ）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54,221,74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56.65%；其中三个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0,221,74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5.13%。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8日发布《春秋航空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三个股东合计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

持其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超过7,814,700股（占公司总股本不超过0.80%）。

公司于2025年6月20日收到三个股东的书面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1）春秋包机减持本公司3,935,

4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40%；（2）春翔投资减持2,871,76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29%；（3）春翼投资减持本公司983,500股，

占公司总股本为0.10%。 三个股东合计减持公司股份7,790,66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80%，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截至2025年6月19日，三个股东合计减持公司股份7,308,062股，控股股东春秋国旅及其一致行动人（即“三个股东” ）持有公司股份

数从554,221,745股减少至546,913,683股，持股比例从56.65%减少至55.90%，触及1%的整数倍。 本次权益变动为三个股东履行此前披

露的减持股份计划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56.65%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55.90%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春秋国旅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504,000,000股

持股比例 51.52%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52,00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52,000,000股

股东名称 春秋包机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22,720,600股

持股比例 2.32%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1,360,3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1,360,300股

股东名称 春翔投资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15,785,507股

持股比例 1.61%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7,892,754股

其他方式取得：7,892,753股

股东名称 春翼投资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11,715,638股

持股比例 1.20%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5,857,819股

其他方式取得：5,857,819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春秋国旅 504,000,000 51.52% 具体详见注解

春秋包机 22,720,600 2.32% 具体详见注解

春翔投资 15,785,507 1.61% 具体详见注解

春翼投资 11,715,638 1.20% 具体详见注解

合计 554,221,745 56.65% 一

注：春秋国旅为公司的控股股东，王正华、王煜、王炜三人系父子关系，2023年11月，王煜通过继承与王正华共同控制春秋国旅，王炜

为王正华、王煜的一致行动人，三人合计持有春秋国旅64.74%的股权。 王正华还通过与春秋国旅的其他23名自然人股东签订《一致行动

人协议》的方式加强了其控制地位，以形成能够持续性地主导春秋国旅以及公司的董事会和股东会决策的能力，进而能够持续性地实际

控制春秋国旅和春秋航空。

春秋包机的股权同样由持有春秋国旅股权的26名自然人股东持有，其中王正华、王煜、王炜合计持有春秋包机51.82%的股权，王正

华、王煜共同控制春秋包机，王炜为王正华、王煜的一致行动人。

春翔投资系春秋航空的部分员工为投资春秋航空而设立的公司，其唯一对外投资为持有春秋航空1.61%股份，不从事其他业务。 春翔

投资第一大股东为张秀智（春秋航空副董事长），持有春翔投资23.35%的股权。

春翼投资系春秋航空和春秋国旅的部分员工为投资春秋航空而设立的公司，其唯一对外投资为持有春秋航空1.20%股份，不从事其

他业务。 春翼投资第一大股东为王煜，持有春翼投资54.80%的股权。

考虑到春秋国旅的董事中，张秀智兼任春秋包机的执行董事和春翔投资的董事长，王煜兼任春翼投资的董事长，王炜兼任春翼投资的

董事、总经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春秋国旅、春秋包机、春翔投资和春翼投资构成一致行动关

系。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春秋包机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5月8日

减持数量 3,935,4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5月30日～2025年6月20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3,935,4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54.85～59.56元/股

减持总金额 224,821,738.84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0.40%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40%

当前持股数量 18,785,200股

当前持股比例 1.92%

股东名称 春翔投资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5月8日

减持数量 2,871,762股

减持期间 2025年5月30日～2025年6月20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2,871,762股

减持价格区间 54.85～59.58元/股

减持总金额 163,983,839.62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0.29%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29%

当前持股数量 12,913,745股

当前持股比例 1.32%

股东名称 春翼投资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5月8日

减持数量 983,5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5月30日～2025年6月20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983,5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54.85～59.58元/股

减持总金额 56,128,472.00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0.10%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10%

当前持股数量 10,732,138股

当前持股比例 1.10%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三、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上海春秋包机旅行社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101177032089916

□ 不适用

上海春翔投资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10105563063590T

□ 不适用

上海春翼投资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10105563063793F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100001327057158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上海春秋包机旅行

社有限公司

22,720,600 2.32 19,006,000 1.94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

2025/05/30-�

2025/06/19

上海春翔投资有限

公司

15,785,507 1.61 13,096,545 1.34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

2025/05/30-�

2025/06/19

上海春翼投资有限

公司

11,715,638 1.20 10,811,138 1.11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

2025/05/30-�

2025/06/19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上海春秋国际旅行

社（集团）有限公司

504,000,000 51.52 504,000,000 51.52 / /

合计 554,221,745 56.65 546,913,683 55.90 -- --

四、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截至本公告日，上述减持计划已

实施完毕。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

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002154� �证券简称：报喜鸟 公告编号：2025-027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部分董事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公司董事吴利亚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公司董事吴利亚女士持有本公司股份1,875,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13%），计划在2025年7

月14日至2025年10月13日期间（窗口期不得减持）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468,750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比例0.03%）。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吴利亚女士的《关于减持公司

股份计划的告知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拟减持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职务 所持公司股份总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吴利亚 董事 1,875,000 0.13%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减持计划的具体安排

1、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市场价格确定。

3、 减持期间： 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2025年7月14日至2025年10月13日止

（窗口期不得减持）。

4、股份来源、数量、方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姓名 减持股份来源 减持方式 拟减持数量不超过（股）

拟减持股数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不超过

吴利亚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

的股份

集中竞价 468,750 0.03%

注：若本减持计划期间，公司有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减持股份数

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二）根据《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相关规定：上市公

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就任时确定的任职期间，每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转让

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因司法强制执行、继承、遗赠、依法分割财产

等导致股份变动的除外。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利亚女士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

行为，本次拟减持事项亦未违反上述承诺。

（三） 吴利亚女士不存在《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1、吴利亚女士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

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亦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

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吴利亚女士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 吴利亚女士减持公司股份属于其个人行为，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1、吴利亚女士签署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300340� � � � � � � � � �证券简称：科恒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6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5年6月10日，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6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60）。

根据《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对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中因离

职导致丧失激励资格的11人、股票期权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中因离职导致丧失激励资格的1人、股票期

权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因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到设定的考核条件导致行权条件未成就的158人、股

票期权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因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到设定的考核条件导致行权条件未成就的10

人，合计对应的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178.34万份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上述178.34万份股票期权，涉及180人的

注销事宜已于近日办理完成。 本次股票期权注销不会对公司总股本造成影响。

特此公告。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300340� � � � � � � � � �证券简称：科恒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7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价格连续两个交易日（2025年6月19日 、

2025年6月20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32.2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及现场问询方式，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近期公共传媒未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

重大事项；

5、股票异动期间，未发生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6、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其他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

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公司在定期报告等已披露文件中披露

的风险因素，并审慎决策。

3、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000728� � � � � � � � �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2025－026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换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19日收到公司第三大股东建安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安集团）的通知，因公司将于2025年6月27日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1.00元（含税），建安集团将相应调整其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

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的换股价格，由9.84元/股调整为9.74元/股，具体情况如下：

一、建安集团可交换公司债券的基本情况

公司第三大股东建安集团于2023年8月31日完成本期债券的发行，债券简称为“23建安E1” ，债券

代码为“117210” ，实际发行规模为2亿元，债券期限为3年，票面利率1.5%，初始换股价格为10.05元/股。

具体内容见公司于2023年9月2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4年5月30日实施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建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期债券的换股价格于2024年5

月30日起由10.05元/股调整为9.90元/股。 具体内容见公司于2024年5月24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5年1月21日实施了特别分红权益分派，根据《建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期债券的换股价格于2025年1月

21日起由9.90元/股调整为9.84元/股。 具体内容见公司于2025年1月14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建安集团可交换公司债券本次调整换股价格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6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于2025

年6月19日披露了《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363,

777,89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人民币436,

377,789.1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26日，除

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27日。 具体内容见公司于2025年6月20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建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募

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期债券的换股价格将于2025年6月27日起由9.84元/股调整为9.74元/股。

公司将密切关注建安集团本期债券后续事项，并根据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永赢上证科创板50成份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06月2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永赢上证科创板50成份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永赢上证科创板50成份指数

基金主代码 023437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5年06月20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永赢上证科创板50成份指数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永赢上证科创板50成份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简称 永赢上证科创板50成份指数A 永赢上证科创板50成份指数C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交易代码 023437 023438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5]202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5年06月05日至2025年06月18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5年06月20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1,935

份额类别 永赢上证科创板50成份指数A 永赢上证科创板50成份指数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474,240,488.63 860,104,273.05 1,334,344,761.68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75,188.56 118,548.80 193,737.36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474,240,488.63 860,104,273.05 1,334,344,761.68

利息结转的份额 75,188.56 118,548.80 193,737.36

合计 474,315,677.19 860,222,821.85 1,334,538,499.04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运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

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0.00 0.00 0.0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 0.00% 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无 无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的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

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9.92 10,021.17 10,031.09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 0.00% 0.00%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

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

期

2025年06月20日

注：（1）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等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2） 基金管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总量的区间为

0；本基金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总量的区间为0至10万份（含）。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开始正式管理本基金。

（2）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决定本基金开始办理申购的具体日期，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赎回。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

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3）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到销售机构查询交易确认情况，也可以通过本基

金管理人的客服热线400-805-8888或公司网站www.maxwealthfund.com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4）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

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

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06月21日


